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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許慈芬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38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F158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中和區錦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319595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QJHVRP）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「學校校內章則之相關規定訂定程序」事宜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10月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35804914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上開來文係補充教育部109年5月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090035077號函之說明四有關旨揭事宜。因「高級中等教

育法」及「國民教育法」已分別於110年5月26日及112年6

月21日修正公布，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「高級中等教育

法」第25條第1項或「國民教育法」第19條第1項之各該校

務會議議決或審議事項如下：

(一)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。

(二)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。

(三)教務、學生事務、總務及其他校内重要事項。

(四)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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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前開規範為4款法定事由，且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，除「高

級中等教育法」第25條第1項第4款及「國民教育法」第19

條第1項第4款所稱「其他依法令」為強制學校「應」提經

校務會議議決事項，例如：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

辦法」第30條、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變更或停辦準

則」第4條及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

規劃注意事項」第11點「等」相關法令，係屬本款所稱

「其他依法令」應提校務會議議決外，其餘第1款、第2款

及第3款之法定事由，係屬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及「國民教

育法」賦予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判斷範圍。

四、請各校於召開校務會議前置作業並蒐集提案時，應依上述

說明，審酌判斷各該提案之屬性後，依「高級中等教育

法」第25條第1項或「國民教育法」第19條第1項各款辦

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 外)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技職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工程營繕科、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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